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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卫办函〔2023〕210号

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青岛市教育局
关于做好 2023年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工作的通知

各区市卫生健康局、教体局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：

为贯彻落实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工作要求，准确掌握全市中

小学生健康状况，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，现就做好 2023年中

小学生健康体检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织管理

市、区市两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管理本辖区中小学生

健康体检工作，中小学校负责做好本校学生健康体检的组织实

施；市、区市两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组织、协调辖区内医

疗卫生机构承担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工作，成立质控专家组，对

体检机构体检质量进行控制、监督，指导医疗、疾控等机构做

好学生健康体检数据分析利用，做好相关疾病防治工作。

健康体检机构（包括教育行政部门所属的区域性中小学卫

生保健机构）负责配合相关部门开展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工作。

鼓励符合条件的驻地高校医院、妇幼保健机构、镇街卫生院、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积极参与。健康体检机构可以通过竞争性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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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或招标方式确定。

二、工作标准

健康体检机构必须符合《健康体检管理暂行规定》要求，

具备独立开展学生健康体检条件，对学生健康体检状况进行个

体和群体评价、分析、反馈，并提出健康指导建议；要严格按

照《山东省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实施办法（2022年版）》工

作要求，加大体检人员的配备，选派业务能力强、职业道德好、

工作认真负责的人员参加体检工作。专业技术负责人应当熟悉

本专业业务，技术人员的专业与学生健康体检项目相符合，具

备与学生健康体检工作和常见病防治相关的知识技能。健康体

检各类人员均应接受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的岗前培训，统一

体检标准。

三、时间安排

各区市结合工作实际有序开展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工作，于

2023年 11月 30日前完成健康体检现场工作，确保辖区内中小

学生健康体检参检率、学校建档率均达到 100%；加强数据质

量管理和监督，督促健康体检机构于 2023年 12月 15日前完成

全部学生体检数据录入报送工作，保证数据录入率、准确率和

完整率达到 100%。

四、体检范围

（一）既往疾病史询问。

（二）形态指标检查：身高、体重、身体质量指数（BMI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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胸围、腰围、臀围、腰臀比。

（三）内科检查：心、肺、肝、脾，血压，肺活量。

（四）外科检查：头部、颈部、胸部、脊柱、四肢、皮肤、

淋巴结。

（五）耳鼻喉科检查：听力、外耳道与鼓膜、外鼻、嗅觉、

扁桃体。

（六）眼科检查：眼外观、远视力、屈光度、眼位、眼球

运动筛查，色觉（仅小学一年级、初中一年级检测，入学体检

时已测过的可以不测）。

（七）口腔科检查：牙齿、牙周等。

（八）实验室检查：血常规、丙氨酸氨基转移酶，结核分

枝杆菌感染检测（以上三项仅小学一年级、初中一年级检测，

入学体检时已测过的可以不测）。

五、资料管理

（一）及时结果反馈

健康体检机构在学生及其监护人知情同意的前提下，以个

体报告单形式于体检结束后 2周内向学校反馈结果，由学校向

学生及其监护人予以反馈。对于血压、内科检查异常的学生，

经主检研判，健康体检机构应现场通过书面方式告知学校，由

学校同时以书面方式反馈学生监护人签字、确认。

健康体检机构应当于体检结束后 1个月内，以学校汇总报

告单形式向学校反馈结果，提出指导建议。各区市卫生健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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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部门于体检结束后 2个月内，以区域学校汇总报告单形式，

向辖区教育行政部门反馈结果及指导建议。

（二）规范报告内容

1.个体报告单。包括学生个体体检项目的客观结果、对健

康体检结果的综合评价以及健康指导建议，超重、肥胖、营养

不良、脊柱弯曲异常、视力不良、龋齿须作为指导重点。

2.学校汇总报告单。包括学校不同年级男女生的生长发育

水平，营养状况分布，脊柱弯曲异常、视力不良、龋齿、缺陷

检出率，不同年级存在的主要健康问题以及健康指导建议。

3.区域学校汇总报告单。包括所检查学校学生的总体健康

状况分析，包括生长发育、营养状况的分布、视力不良、龋齿

检出率、缺陷检出率以及健康指导建议。

（三）提升信息化支撑

各区市应将学生健康体检结果纳入学校档案管理内容，建

立落实学生健康体检资料台账管理制度，推动建立电子化健康

档案；积极推动学生健康体检工作信息化，推进学生健康体检

数据与居民电子健康档案融合。健康体检机构采用智能数据采

集模式上传学生健康体检数据供学校、学生及其监护人查询和

统计。

（四）强化体检结果干预

各区市根据学生健康体检结果和健康体检机构健康指导建

议，研究制定促进学生健康的防控干预措施，针对性开展促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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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健康相关工作。学校应会同辖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出现

健康问题的学生建立档案并随访，重点围绕超重、肥胖、营养

不良、脊柱弯曲异常、视力不良、龋齿等健康问题开展工作。

六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管理

各区市卫生健康、教育行政部门要落实《山东省中小学生

健康体检组织管理细则》，明确专人负责，建立协同机制，做好

辖区健康体检计划，完善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，规范流程，保

证健康体检工作有序、高效、高质开展。

（二）强化督导检查

各区市卫生健康部门要开展质控员培训，加大对学生健康

体检的现场督导检查，采取“四不两直”的方式，对体检人员、

体检设备、培训考核、医疗废物处理、工作流程、数据质量、

体检结果评价等方面进行质量控制，对不达标的健康体检机构

责令限期整改，直至撤销体检资格。质控专家组及时分析区域

学生健康体检结果并提出健康指导建议。

（三）保障数据安全

各区市教育、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网络和信息安

全工作，增强数据安全意识，安排专人负责体检数据的安全管

理，防范体检数据安全风险。健康体检机构应与学校签署协议，

依据国家、地区信息安全相关法律法规签订学生健康体检信息

保密协议。学生健康体检数据实行分级管理，各级卫生健康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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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行政部门按职责共同负责管理、使用和发布；健康体检机

构未经区市以上卫生健康、教育行政部门同意，不得外泄、发

布相关数据。

（四）落实经费保障

学生体检费用由学校公用经费开支，按照《关于进一步加

强中小学生健康体检工作的通知》（鲁卫办字〔2017〕163号）

收费标准执行。各区市教育行政部门要协调、督促学校按时足

额结算体检经费。学校应监督体检质量，确认体检报告质量后，

按时、足额结算费用。

期间，如山东省印发 2023年度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的相

关文件，从其规定。

联系人及联系电话：

任志盛、姜珊，85650274；于常娟，85912947。

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青岛市教育局

2023年 11月 1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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